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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华法案的宪法争议


———美国排华判例中“国会全权”原则检讨

邹　奕

　　内容提要：“国会全权”原则是美国最高法院支持排华立法的理论基石。基于这一原

则，在移民事务中，特别是在拒绝外国人入境、递解外国人出境的事项上，法院往往服膺于国

会的意志，对其相关立法的合宪性一般不加置喙。该原则由最高法院创立于一系列排华判

例，并一直持续至今。它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外国人权利保障沦为了美国宪政的“化外之

地”。将这一司法学说置于美国排华这一历史语境下进行检视具有现实意义。在一系列排

华判例中，最高法院对国会排华权力的论证缺乏明确的宪法依据。更重要的是，最高法院忽

视了这一权力的宪法界限：其一，国会的立法权存在固有的禁区；其二，这一权力应当受到缔

约权与司法权的制约；其三，该权力的行使有必要顾及外国人基本权利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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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排华法案的历史钩沉

美国女诗人埃玛·娜莎罗其（ＥｍｍａＬａｚａｒｕｓ）在其名篇《新巨人》中写道：“那些疲乏、

贫困的，蜷曲拥挤而渴望自由呼吸的芸芸众生，那些熙熙攘攘的被遗弃在海岸的苦难之人。

将这些无家可归、颠沛流离的人们一起交给我吧，我伫立在金门，高举自由的灯火！”〔１〕该诗

深沉隽永、经久传唱。它被镌刻在自由女神像基座上，象征着美国接纳世界各地移民的包容

精神与恢弘气度。但讽刺的是，１８８０年代，正值这首《新巨人》成稿及出版之时，成千上万的

华人却因排华法（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Ａｃｔ）等一系列严苛的国会立法被拒之于美利坚的国门之

外。当代的美国学者评论道：“《排华法》对整个民族扣上了国门，不仅改变了美国的政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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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了美国的传统，永久地改变了美国作为贫穷者和受压迫者之希望灯塔和避难港湾的国

家形象。”〔２〕

尽管这些立法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被《麦诺森法》（ＭａｇｎｕｓｏｎＡｃｔ）〔３〕等后来的国会立

法所废止，但美国政府正式的官方致歉案却直到最近才得以通过。〔４〕 ２０１１年 １０月和 ２０１２

年６月，美国的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以全票通过了两个决议案。前者表示：“六十年间通过

的立法直接针对中国人民进行身体上和政治上的排斥，基于这些歧视性的法律，华人和作为

华人后代的美国公民遭遇了不公，参议院对此深表遗憾。”〔５〕后者表示：“一系列立法基于民

族的原因曾经给合众国境内的华裔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众议院就这些立法的通过表示遗

憾。”〔６〕两个致歉案均承认：排华立法有悖于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原则。

那么，在举世公认的移民国家和法治国家，严苛的排华立法究竟何以通过由司法部门所

把守的宪法之门呢？这就不得不提到最高法院在一系列排华判例中所创立的“国会全权”

原则（Ｐｌｅｎａｒｙ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ＰｏｗｅｒＤｏｃｔｒｉｎｅ）了。该原则的基本意旨如下：无论在战时还是和

平时期，国会均享有充分而绝对的权力，以其认为适当的理由禁止任何外国人群体入境，或

递解其出境，这些权力可以授予给行政机关予以实施，对此，司法部门不宜进行干预。正是

基于这一司法学说，最高法院为国会的排华立法开启了宪法之门。由此观之，当代的宪法学

者和移民法学者在反思美国国会排华立法的同时，也有必要检视美国最高法院的“国会全

权”原则。

在人口跨国流动日益频繁的全球化时代，如何依据作为国内最高法秩序的宪法来处理

本国利益与外国人权利之间的纠葛与矛盾，越来越成为各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法治问题。

将该问题置于美国一系列排华判例这一历史语境下进行探讨，不论是对于我国境内的外国

人权利保护，还是对于我国境外公民、特别是旅美公民的权益保障均不乏借鉴意义。

二　多数人的意志与少数人的权利———
最高法院的宪法难题

　　华人向美国的大规模移民始于１９世纪中叶，当时，统治中国的清王朝已走过了“康乾盛

世”，正处于落日残阳之中。对于饱受压迫和战乱之苦的中国普通民众而言，即使不得不背

井离乡、远渡重洋，万里之遥的美利坚仍不失为谋生创业的理想去处。当时的美国正在开采

金矿和修建铁路，出于对大量廉价劳动力的需求，美国政府于 １８６８年 ７月同清政府签订了

《蒲安臣条约》（ＢｕｒｌｉｎｇａｍｅＴｒｅａｔｙ），〔７〕该条约第五条规定：“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民人前往

各国，或常驻入籍、或随时来往，总听其便，不得禁阻。为是现在两国人民互相来往，或游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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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贸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方有利益。”〔８〕根据《蒲安臣条约》以及美国当时的自由移民政

策，从１９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大量华工由中国的东南沿海横渡太平洋进入美国西海岸，

为美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然而，好景不长，华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勤勉的品质以及节俭的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对

美国当地劳工阶层的生活造成了冲击。随着１８６９年横贯大陆铁路的竣工以及 １８７３年开始

出现的经济萧条，美国社会中的排华情绪渐趋高涨，排华运动此起彼伏。但事实上，经济因

素仅仅是导致美国排华的一个面向。政治层面的两党竞选以及意识形态层面的种族主义都

是推动美国排华的重要动因。为了争取民心和选票，民主、共和两党的政界人士刻意迎合社

会中的排华情绪，并大肆加以渲染。另外，应运而生的“华人威胁论”〔９〕和早已根深蒂固的

“白人至上主义”相互勾连，在观念层面为排华运动推波助澜。１８７０年以后，美国的排华诉求

已从劳工阶层蔓延至社会上层，由加州等西部各州扩展到全国。１８８０年 １１月，应美国政府

的要求，中美两国又签订了《安吉尔条约》（ＡｎｇｅｌＴｒｅａｔｙ），〔１０〕该条约第一款规定：“如有时大

美国查华工前往美国，或在各处居住，实于美国之益有所妨碍，或与美国内及美国一处地方

之平安有所妨碍，大清国准大美国可以或为整理，或定人数、年数之限，并非禁止前往。”〔１１〕

根据这一规定，美国政府可以限制华工进入美国。〔１２〕

修约成功以后，国会接连通过了一系列排华立法。这其中，１８８２年的《排华法》（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Ａｃｔ）是美国依据种族和国别所通过的第一部针对特定族群的全国性移民立法。它

通过的那一年也被认为是美国移民史中“开放时代”与“监管时代”的分水岭。〔１３〕 该法第一

节明确规定：“自本法通过后的九十天期满之时，到本法通过后的十年期满之时，中止华工

进入合众国；在中止进入期间，任何华工进入合众国，或者，已于上述九十天期满后进入合众

国并逗留在合众国，均为非法。”〔１４〕《排华法》专门为合法华工的出入境建立了身份证明制

度，准许因故暂时离境的合法华工返回美国。１８８８年的《斯科特法》（ＳｃｏｔｔＡｃｔ）对华工的权

利进行了变本加厉的限制。根据该法第二节，《排华法》中所规定的身份证明文件“将不再

签发；此前签发的所有证书依照此规定均被宣布失效，请求入境的华工因此而不被准许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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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众国。”〔１５〕当时，在美国谋生的合法华工绝大部分为男性。根据这一规定，他们必须作出

或去或留的艰难抉择：若继续留在美国，尚未婚配的华工难以找到配偶，已经婚配的华工则

难以与妻儿团聚。若选择回到中国，他们则无权以华工身份再度来美就业。如果说《排华

法》只是试图将未到美国的华工拒之门外，或许还能勉强符合《安吉尔条约》，那么，《斯科特

法》则是企图将已在美国的华工推出门外，公然与《安吉尔条约》相违背。

事实上，在此之前三七年，加利福尼亚州（以下简称“加州”）就通过了一系列排斥外国

人的州法，其中的大部分限制性条款均涉及华人甚至主要针对华人。〔１６〕 １８７９年，该州的制

宪会议进一步将针对华人的歧视性规定写入了州宪法。最初，加州宪法直接将“华人”（Ｃｈｉ

ｎｅｓｅ）作为第１９条的标题，该条第２款禁止企业雇佣华人，第３款禁止华人担任公职，第４款

禁止包括华人在内的亚洲“苦力”劳动。〔１７〕 对此，加州的华人团体积极通过州法院和联邦法

院，依据《蒲安臣条约》、《安吉尔条约》以及当时刚刚通过的联邦《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进行

抗争。结果，加州宪法和法律中的部分歧视性规定因被判违反联邦的宪法和法律而失效。

但在许多案件中，法院宣布州法违宪的主要依据在于：各州的立法违反了宪法中的贸易条

款，侵犯了联邦政府管理对外贸易与州际贸易的专属权力。〔１８〕

１８８２年之后，随着一系列排华立法在国会的陆续通过，法院所审理的排华案件开始涉

及到联邦法律的合宪性问题。与州法不同，国会制定的联邦法律是全体美国公民这一政治

共同体之意志的体现，国会议员们支持排华的基本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全国的政治风

向和民心向背。此前，州法院和联邦法院对华人权利的维护客观上造成了法院和公民团体

间的对立，加州旧金山市的公民团体甚至要求弹劾法官，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就法院在华人

案件中的举动进行报告。〔１９〕 １８８８年以后，面对接踵而至的排华案件，最高法院不得不在两

个群体的诉求间作出抉择：一边是对排华立法表示拥护和默许的多数美国公民，一边是对其

表示反对的华工及其他华人。这种多数人与少数人之间的博弈和对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美

国国父们所提出的“反多数难题”：“在不同阶级的公民中必然存在着不同的利益。如果多

数人由一种共同利益联合起来，少数人的权利就没有保障。”〔２０〕一系列排华判例的情形与其

类似。有所不同的是，这里被排斥和压迫的少数群体是不具备公民资格的少数族裔———华

人，他们不在政治共同体之中，无法通过民主程序来影响立法，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其在美国

社会中的弱势地位。〔２１〕 面对一系列严苛的联邦法律，他们只能寄希望于最高法院对于宪法

原则的持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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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ＡｃｔｏｆＯｃｔ．１，１８８８，ｃｈ．１０６４，§２，２５Ｓｔａｔ．５０４，５０４．
Ｓｅｅ，ｅ．ｇ．：ＡｃｔｏｆＡｐｒ．２８，１８５５，ｃｈ．１５３，１８５８Ｃａｌ．Ｓｔａｔ．１９４；ＡｃｔｏｆＡｐｒ．２６，１８５８，ｃｈ．５２９，１８５８Ｃａｌ．Ｓｔａｔ．２９５；Ａｃｔ
ｏｆＡｐｒ．２６，１８６２，ｃｈ．３３９，１８６２Ｃａｌ．Ｓｔａｔ．４６２；ＡｃｔｏｆＭａｒ．１８，１８７０，ｃｈ．２３０，１８７０Ｃａｌ．Ｓｔａｔ．３３０；ＡｃｔｏｆＭａｒ．１８，
１８７０，ｃｈ．２３１，１８６９－７０Ｃａｌ．Ｓｔａｔ．３３２．
Ｃａｌ．Ｃｏｎｓｔ．ａｒｔ．ＸＩＸ，§２－４（１８７９）（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ｔｅｘｔ）．
在吉琅诉弗里曼案（ＣｈｙＬｕｎｇｖ．Ｆｒｅｅｍａｎ）中，正是依据贸易条款，最高法院推翻了加州限制移民的州法。ＳｅｅＣｈｙ
Ｌｕｎｇｖ．Ｆｒｅｅｍａｎ，９２Ｕ．Ｓ．２７５（１８７５）．
ＳｅｅＬｕｃｙＥ．Ｓａｌｙｅｒ，ＬａｗｓＨａｒｓｈａｓＴｉｇｅｒ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ｈａｐｉｎｇ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ＣｈａｐｅｌＨｉｌｌ，
ＮＣ：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ｏｒｔｈＣａｒｏｌｉｎａ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ｐ．２０．
［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第２６６页。
在著名的“第四脚注”（Ｆｏｏｔｎｏｔｅ４）中，斯通大法官（Ｊ．Ｓｔｏｎｅ）将那些不能或者难以通过政治过程来挑战歧视性立法
的群体称之为“隔绝而孤立的少数群体”，并将外国人归入这一类别之中。在他看来，基于外国人身份而进行的立

法分类应当接受严格的审查。Ｓｅ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ｖ．Ｃａｒｏｌｅｎ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Ｃｏ．，３０４Ｕ．Ｓ．１４４，１５２－１５２ｎ．４（１９３８）．然而，
在美国排华的初期，这一理论尚未提出。



三　排华判例中“国会全权”原则的提出

长期以来，对于国会有关移民事务的立法，最高法院一直坚守着司法消极主义，而这一

立场正是始自一系列排华判例。在这些案件中，多数大法官认为，作为全国性的代议机关和

立法机构，国会可以全权管理涉及华人移民的各项事务，司法部门对于这些事务不宜置喙。

这里提到的各项事务并不限于华人的入境和居留，还包括就业、纳税、地产、教育、社会福利、

选举等诸多事项，但是，特定华人群体是否有权进入美国以及在美国居留，不仅是排华立法

的核心内容，也是一系列排华判例的焦点问题。有鉴于此，下文将主要就此展开述评。华人

的入境和居留问题涉及到两项相互联系的国会职权：拒绝外国人入境的权力和递解外国人

出境的权力。〔２２〕 在一系列排华判例中，柴禅平诉合众国案（ＣｈａｅＣｈａｎＰｉｎｇｖ．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２３〕和冯越亭诉合众国案（ＦｏｎｇＹｕｅＴｉｎｇｖ．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２４〕无疑是最富代表性和最具

影响力的案件，也正是在这两个案件中，最高法院首次提出了“国会全权”原则，分别对上述

两项国会职权的合宪性表示肯定。

（一）拒绝华人入境的权力———以柴禅平诉合众国案为中心

柴禅平诉合众国案（以下简称柴禅平案）是《排华法》通过之后最高法院审理的第一起

排华案件。当代美国的宪法学者和移民法学者一般认为：“这一影响深远的案件开创了所

谓的全权原则，该原则赋予国会和行政部门以不受拘束的权力来处理移民问题，它们在宪法

上受到一系列宽泛的豁免。移民成为超越宪法之外的领域。”〔２５〕

在该案中，上诉人柴禅平（音译）是一名合法的华工，他从１８７５年到１８８７年一直居住在

加州的旧金山（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１８８７年 ６月 ２日，柴禅平暂时离美返华，离境时，美国政府

根据《排华法》向其签发了身份证明文件。１８８８年 １０月 ８日，他持该证明文件抵达旧金山

港口。然而，港口的税务官〔２６〕根据《斯科特法》拒绝了他的入境申请。正如前文所述，该法

第二节撤销了业已签发之身份证明文件的效力，剥夺了合法华工再次进入美国的权利。柴

禅平的诉讼代理人辩称：《斯科特法》的上述规定侵犯了上诉人依据宪法所应当享有的正当

法律程序和平等法律保护。〔２７〕 该代理人还主张：再次进入美国是上诉人依据《排华法》所享

有的一项既有权利，“上诉人与合众国之间存在一个契约，根据该契约后者必须准许上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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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从英文的字面意思来看，排华立法和一系列排华判例中的“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是指禁止华人入境，但实际上，其中的
许多立法和案件也涉及递解华人出境的问题。

该案由最高法院于１８８９年５月１３日作出裁决。菲尔德大法官（Ｊ．Ｆｉｅｌｄ）撰写了法院意见，当时在任的大法官还有：
富勒首席大法官（Ｃ．Ｊ．Ｆｕｌｌｅｒ）、米勒大法官（Ｊ．Ｍｉｌｌｅｒ）、布拉德利大法官（Ｊ．Ｂｒａｄｌｅｙ）、哈兰大法官（Ｊ．Ｈａｒｌａｎ）、格雷大
法官（Ｊ．Ｇｒａｙ）、布拉奇福德大法官（Ｊ．Ｂｌａｔｃｈｆｏｒｄ）以及拉马尔大法官（Ｊ．Ｌａｍａｒ）。（根据资历排序）最高法院当时缺
员两人。

该案由最高法院于１８９３年５月１５日作出裁决。格雷大法官（Ｊ．Ｇｒａｙ）撰写了法院意见，当时在任的大法官还有：富
勒首席大法官（Ｃ．Ｊ．Ｆｕｌｌｅｒ）、菲尔德大法官（Ｊ．Ｆｉｅｌｄ）、哈兰大法官（Ｊ．Ｈａｒｌａｎ）、布拉奇福德大法官（Ｊ．Ｂｌａｔｃｈｆｏｒｄ）、布
鲁尔大法官（Ｊ．Ｂｒｅｗｅｒ）、布朗大法官（Ｊ．Ｂｒｏｗｎ）、夏伊拉斯大法官（Ｊ．Ｓｈｉｒａｓ）以及杰克逊大法官（Ｊ．Ｊａｃｋｓｏｎ）。（根据
资历排序）

ＬｉａｖＯｒｇａｄ＆ＴｈｅｏｄｏｒｅＲｕｔｈｉｚｅｒ，Ｒａｃｅ，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ｉｎ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１２０Ｙｅａｒ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ｘ
ｃｌｕｓｉｏｎＡｃｔ，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ｖｏｌ．２６，２０１０，ｐ．２４８．
根据《排华法》的相关规定，各港口的税务官直接负责华人的出入境事宜。

ＳｅｅＣｈａｅＣｈａｎＰｉｎｇｖ．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１３０Ｕ．Ｓ．５８１，５８４（１８８８）．



返回。”〔２８〕“１８８８年的法律（《斯科特法》）是违宪的，它是……溯及既往的法律。”〔２９〕

然而，最高法院却并未支持上诉方的这些主张，其宣称：“合众国政府通过立法部门的

法律可以禁止外国人入境，对此，我们认为没有争论的余地。”〔３０〕“本院并非针对其他政府部

门的道德审查机构；本院并未被授权就它们行为之目的进行判断。国会享有通过法律的权

力，这一点业已确定，因此，我们的职责仅仅是：当它们被提交本院裁判时，对其进行解释并

将其适用于个案。”〔３１〕由菲尔德大法官（Ｊ．Ｆｉｅｌｄ）撰写的法院意见重述了国会的立法宗旨并

对其合理性表示肯定：“限制特定的中国移民对于太平洋沿岸的社会秩序是必要的，或许，

对于我们文明的存续也是必要的。”〔３２〕该意见列举了宪法第一条第八款明示的下述国会权

力：宣布战争、镇压叛乱、抵御侵略、管理对外贸易、给予他国属民以公民资格，〔３３〕但至于国

会究竟是依据上述哪项权力来限制华工入境的，法院意见却语焉不详。最高法院强调了主

权之于国家的重要性，继而声称主权性的权力应由联邦政府予以实施。据此推论：“禁止外

国人入境的权力是主权的伴生之物，该权力作为主权性权力的一部分由宪法所授予，当政府

断定有必要因国家的利益而禁止外国人入境时，行使该权力的权利不能因其他任何利益被

剥夺抑或被限制。”〔３４〕另外，最高法院并不否认《斯科特法》已经违反了《蒲安臣条约》和《安

吉尔条约》，但其认为：“条约在本质上是国家间的契约，其特点是：它的约束力通常仅在于

要求立法来实施其规定。而这样的立法日后可以被废除或修正。”〔３５〕法院据此认为上述两

个条约并不具有比《斯科特法》更强的法律强制力，与前者不符的国会立法并不因此而失效

或受到限制。〔３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宪法中的“禁止溯及既往条款”、“正当程序条

款”、“平等保护条款”可能给国会权力所施加的限制，法院意见一概未予提及。

国会管理华人入境的权力一贯为最高法院所认可。在柴禅平案之前，最高法院还审理

了案情与之类似的周衡诉合众国案（ＣｈｅｗＨｅｏｎｇｖ．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３７〕。该案发生于《排华法》

通过之后、《斯科特法》通过之前。《排华法》第十二条规定：“华人（指华工）乘船舶入境时，

若未向有关海关官员出示本法所要求的身份证明文件，将被禁止进入合众国。”〔３８〕在该案

中，作为合法华工的周衡（音译）于《排华法》通过之前已暂时离开美国，因而未能得到美国

政府所签发的身份证明文件。当他意欲回到美国时，税务官却以缺乏身份证明文件为由拒

绝其入境。结果，最高法院支持了周衡的入境请求。应当看到，尽管该案与柴禅平案的判决

结果大相径庭，但最高法院却表明了前后一致的司法立场：国会有权决定外国人能否入境。

在周衡诉合众国案中，对于《排华法》是否能溯及既往地适用于周衡，最高法院并未作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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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１３０Ｕ．Ｓ．５８１，５８６－５８７（１８８８）．
１３０Ｕ．Ｓ．５８１，５８９（１８８８）．
１３０Ｕ．Ｓ．５８１，６０３（１８８８）．
１３０Ｕ．Ｓ．５８１，６０２－６０３（１８８８）．
１３０Ｕ．Ｓ．５８１，５９４（１８８８）．
Ｓｅｅ１３０Ｕ．Ｓ．５８１，６０４（１８８８）．
１３０Ｕ．Ｓ．５８１，６０９（１８８８）．
１３０Ｕ．Ｓ．５８１，６００（１８８８）．
Ｓｅｅ１３０Ｕ．Ｓ．５８１，６００（１８８８）．
该案由最高法院于１８８４年１２月８日作出裁决。哈兰大法官（Ｊ．Ｈａｒｌａｎ）撰写了法院意见，当时在任的大法官还有：
韦特首席大法官（Ｃ．Ｊ．Ｗａｉｔｅ）、米勒大法官（Ｊ．Ｍｉｌｌｅｒ）、菲尔德大法官（Ｊ．Ｆｉｅｌｄ）、布拉德利大法官（Ｊ．Ｂｒａｄｌｅｙ）、伍兹
大法官（Ｊ．Ｗｏｏｄｓ）、马修斯大法官（Ｊ．Ｍａｔｔｈｅｗｓ）、格雷大法官（Ｊ．Ｇｒａｙ）以及布拉奇福德大法官（Ｊ．Ｂｌａｔｃｈｆｏｒｄ）。（根据
资历排序）

ＡｃｔｏｆＭａｒ．６，１８８２，ｃｈ．１２６，§１２．



何宪法层面的判断，而是认为：国会立法的目的在于忠实地履行中美两国间的条约，法律的

语言并未表明国会意欲溯及既往地拒绝周衡这一类华工再次入境。〔３９〕 由此观之，虽然最高

法院在该案中作出了有利于华人的判决，但其并非认为国会的立法本身违宪，而是主张国会

并无将该法溯及既往的意图。〔４０〕 结合柴禅平案可以看出，它始终遵循着国会立法的意旨。

而在柴禅平案三年之后，最高法院又审理了另一起拒绝华人入境的案件———王诚诉合

众国案（ＷａｎＳｈｉｎｇｖ．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４１〕。在该案中，上诉人王诚（音译）自称是一名华商，主

张自己不在《排华法》禁止入境的华工这一群体之列。但最高法院认定王诚提供的证据未

满足证明要求，仍认定他为华工。这一次，最高法院未经详细论证即采用了柴禅平案的结

论：“那个民族的劳工（指华工）不得进入合众国，即使他们曾经在我国定居且离开时有意返

回，其在离境以后也不得入境”〔４２〕。

（二）递解华人出境的权力———以冯越亭诉合众国案为中心

１８９２年，继《排华法》和《斯科特法》之后，国会又通过了《基瑞法》（ＧｅａｒｙＡｃｔ）。该法将

《排华法》禁止华工入境的期限延长了十年。〔４３〕 该法的第六条还规定：美国境内的所有华工

必须申请并持有政府所签发的居住证明文件，否则将被作为非法移民而遭到逮捕和遣

返。〔４４〕 此外，根据第四节的规定，在被强迫离境之前，触犯该法的华人及其后裔还将被处以

一年以内的监禁及劳役。〔４５〕 当时，在所有定居于美国的外籍劳工当中，仅有华工受到了国

会立法的这一“特殊关照”，而且，在行政机关严厉的执法之下，华工通常需要随身携带居住

证明文件。这些规定是否合宪成为了冯越亭诉合众国案（以下简称冯越亭案）的核心问题。

在该案中，冯越亭、王全、李乔（均为音译）均为定居美国的华工。《基瑞法》通过之后，李乔

被拒绝签发居住证明文件。而冯越亭和王全则在中华会馆（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ｄ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的支持下决定“以身试法”，为了通过诉讼来挑战该法的合宪性，二人拒绝申请

居住证明文件。而根据《基瑞法》，三人均面临遣返以及监禁。

多数大法官对《基瑞法》的合宪性表示支持，作出了不利于三名华工的判决。格雷大法

官（Ｊ．Ｇｒａｙ）撰写的法院意见认为：“这些外国人是否可以、在何种情形下可以获准继续留在

合众国境内，这一问题有待于政府的政治部门来决定，通过行使宪法所授予的权利，国会就

该问题制定了相关措施，而对于这些措施的明智性、策略性和公正性，法院不宜发表

意见。”〔４６〕

菲尔德大法官曾为柴禅平案撰写过多数意见，但在该案中，他对国会的立法表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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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ＳｅｅＣｈｅｗＨｅｏｎｇｖ．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１１２Ｕ．Ｓ．５３６，５４９，５５９（１８８４）．
就《排华法》第十二条能否适用于该法施行前已经离境的合法华工，最高法院存在两种解释的可能。显然，该法院

所选择的解释进路避免了该节规定与宪法中禁止溯及既往之规定的冲突。应当肯定，最高法院在该案中对于回避

宪法问题规则的采用是成功的。但是，在其他的大多数排华案件中，上述规则并不存在适用空间。

该案由最高法院于１８９１年５月１１日作出裁决。菲尔德大法官（Ｊ．Ｆｉｅｌｄ）撰写了法院意见，当时在任的大法官还有：
富勒首席大法官（Ｃ．Ｊ．Ｆｕｌｌｅｒ）、布拉德利大法官（Ｊ．Ｂｒａｄｌｅｙ）、哈兰大法官（Ｊ．Ｈａｒｌａｎ）、格雷大法官（Ｊ．Ｇｒａｙ）、布拉奇
福德大法官（Ｊ．Ｂｌａｔｃｈｆｏｒｄ）、拉马尔大法官（Ｊ．Ｌａｍａｒ）、布鲁尔大法官（Ｊ．Ｂｒｅｗｅｒ）以及布朗大法官（Ｊ．Ｂｒｏｗｎ）。（根据
资历排序）

ＷａｎＳｈｉｎｇｖ．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１４０Ｕ．Ｓ．４２４，４２８（１８９１）．
ＳｅｅＡｃｔｏｆＭａｙ５，１８９２，ｃｈ．６０，§１，２７Ｓｔａｔ．２５，２５．
ＳｅｅＡｃｔｏｆＭａｙ５，１８９２，ｃｈ．６０，§６．
ＳｅｅＡｃｔｏｆＭａｙ５，１８９２，ｃｈ．６０，§４．
ＦｏｎｇＹｕｅＴｉｎｇｖ．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１４９Ｕ．Ｓ．６９８，７３１（１８９２）．



富勒首席大法官（Ｃ．Ｊ．Ｆｕｌｌｅｒ）和布鲁尔大法官（Ｊ．Ｂｒｅｗｅｒ）也加入了他的这一阵营。菲尔德

大法官指出，“禁止华人入境的立法———即阻止他们进入我国———和遣返那些已根据对外

条约取得定居资格的华人的立法存在巨大而实质的差别。”〔４７〕在他看来，美国宪法不仅可以

保护本国公民，也可以保护外国人，〔４８〕当然，这种保护只针对属地管辖内的外国人，即美国

境内的外国人。他据此认为：不同于柴禅平案中的华工，该案中的华工受到宪法的保护，相

应地，国会递解其出境的权力也应当受到宪法的限制。〔４９〕

尽管如此，多数大法官坚持认为：“禁止外国人入境的权力和驱逐其出境的权力建立在

同一个基础之上，它们的来源相同，受到相同理由的支持，事实上就是同一种权力的不同方

面。”〔５０〕论及所谓的权力“基础”和“来源”，法院意见基本上回到了柴禅平案的进路，它并没

有援引具体的宪法条款来证成国会遣返华工的权力，而只是笼统地宣称：将特定华工递解出

境是主权事项与政治问题，宪法已经将此交由联邦政府的政治部门来处理和决断，最高法院

不宜对此发表意见。〔５１〕

在三年后的王温诉合众国案（ＷｏｎｇＷｉｎｇｖ．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５２〕中，最高法院再一次遇到了

《基瑞法》第四节和第六节是否合宪的问题。法院意见一方面认为：该法第四节———科处监

禁及劳役的规定违反了第六修正案，〔５３〕另一方面则依然坚持冯越亭案的基本立场：“排华立

法针对两个群体实施———其中一个群体是经合众国许可而入境的那些人，另一个群体是未

经同意、无视法律而进入合众国的那些人。我们先前的判决业已裁定：国会享有宪法权力来

遣返上述两类人”〔５４〕。

四　排华判例中“国会全权”原则之检讨

由于“国会全权”原则的存在，外国人权利保护在某种意义上沦为了美国宪政的“化外

之地”。该原则一再强调美国的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却未能给予外国人权利以必要的关

照。下文将结合一系列排华判例，从两个方面对最高法院的“国会全权”原则予以检讨：其

一，国会排华的权力是否具有宪法依据；其二，该权力是否存在着宪法界限。

（一）国会排华权力的宪法依据

基于限权政府的理念，作为联邦政府的立法部门，国会的所有权力均源于宪法的授权，

而通过立法排斥外国移民的权力自然也不应例外。然而，在柴禅平案、冯越亭案及其他排华

案中，最高法院却没有提及排华权力具体来源于美国宪法的何条何款。总体来看，最高法院

更倾向于认为它是一项默示的宪法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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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案由最高法院于１８９６年５月１８日作出裁决。夏伊拉斯大法官（Ｊ．Ｓｈｉｒａｓ）撰写法院意见，当时在任的大法官还有：
富勒首席大法官（Ｃ．Ｊ．Ｆｕｌｌｅｒ）、菲尔德大法官（Ｊ．Ｆｉｅｌｄ）、哈兰大法官（Ｊ．Ｈａｒｌａｎ）、格雷大法官（Ｊ．Ｇｒａｙ）、布鲁尔大法
官（Ｊ．Ｂｒｅｗｅｒ）、布朗大法官（Ｊ．Ｂｒｏｗｎ）以及佩卡姆大法官（Ｊ．Ｐｅｃｋｈａｍ）。（根据资历排序）最高法院当时缺员一人。
《基瑞法》的第四节为遣返华人设置了严厉的附带性处罚，但却未规定由陪审团提供迅速及公开的审判，因而被判

违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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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明示的宪法权力

美国《宪法》对于国会权力的列举集中于第一条。虽然该条并未明确规定国会有权拒

绝外国人入境及递解其出境，但从表述来看，其中的三个条款均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了国会

的上述权力———迁居、入境条款，入籍条款以及贸易条款。这三个条款、尤其是贸易条款在

很大程度上可以证立国会排华的权力，但是，最高法院在法院意见中却并未加以采用。

（１）迁居、入境条款

在美国宪法中，迁居、入境条款是唯一一个明确涉及外来人口入境问题的条款，其表述

如下：“现有任何一州批准入境之人移居或入境时，在一千八百零八年以前，国会不得禁止，

但入境每人得课以不超过十元之税金。”〔５５〕从字面来看，该条款并没有授权国会拒绝外来人

口入境，相反地，它在一个时间段内禁止国会行使这一权力。但是，若对此进行反向推论，则

不难得出如下结论：迁居、入境条款对于这一权力的特别限制恰好说明了宪法已将其概括性

地授予给了国会。

当然，仅凭这一条款并不足以支持国会排华的权力。首先，迁居、入境条款只涉及拒绝

入境问题而不涉及递解出境问题。其次，该条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验证国会禁止外国人入

境这一权力的存在，但其本身毕竟不是授权条款，上述权力仍需由其他的宪法规定予以支

持。最后，若按照宪法的原初意图进行狭义的解读，该条款中的“人”并非泛指所有外来人

口，而是专指黑人奴隶。在１７８７年的费城之夏，部分制宪代表曾主张：该条款就应当直截了

当地使用“奴隶”（ｓｌａｖｅｓ）一词〔５６〕，而不应当采用“人”（ｐｅｒｓｏｎｓ）这类隐晦的措辞。毋庸讳

言，迁居、入境条款与五分之三条款（ＴｈｒｅｅｆｉｆｔｈｓＣｌａｕｓｅ）、逃亡奴隶条款（ＦｕｇｉｔｉｖｅＳｌａｖｅ

Ｃｌａｕｓｅ）都是制宪者为保留蓄奴制而在宪法中刻意所作的曲笔，体现了自由州与蓄奴州、废

奴主义者与蓄奴主义者之间的妥协。

（２）入籍条款

根据入籍条款，国会有权“制定合众国统一的入籍规定以及破产法”〔５７〕。外国人的入籍

与其入境和居留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一般而言，外国移民必须先行进入侨居国并且在该

国定居达一定时间，方才可能加入侨居国的国籍。从这个意义上说，既然国会有权统一管理

外国人的入籍，那么对于外国人能否进入美国以及在美国居留，国会也应当享有话语权。正

是依据这一条款，《排华法》第十四条明确禁止华人取得美国公民身份〔５８〕。

尽管如此，入籍条款也不足以证成国会排华的权力。不容否认，外国人的入籍与他们的

入境、居留确有联系，但这种联系却不是必然的因果关系。并非所有合法入境和居留的外国

人都有入籍的意愿，也并非所有入籍的外国移民会长期定居于其所入籍的国家。当然，更为

重要的是，前者与后者之间在性质上存在差异。入籍是外国人加入本国政治共同体的过程，

他们藉此可以完全参与到本国的政治过程当中。但时至今日，各国的宪法理论和实践鲜有

将入籍作为一种宪法权利加以对待的。不论是依据国际法抑或国内法，本国政府通常都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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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给予外国人以本国国籍的义务。相比之下，外国人的入境和居留则并非全然如此。在一

系列排华判例中，对于那些已在美国定居的合法华工而言，能否再次入境以及能否继续居留

直接关系到宪法所保障的自由和财产。

（３）贸易条款

根据贸易条款，国会有权“管理与外国的贸易、各州间的贸易以及与印第安部落的贸

易”〔５９〕，这三项权力在国会的权力谱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其中，管理对外贸易的

权力可以为国会的排华立法提供宪法基础。

将华工的移民行为与美国的对外贸易联系起来，可能存在以下两种理解：其一，中国政

府与美国政府之间存在以华工的人身为对象的贸易，这一理解必然贬损甚至否定华工的人

格，与第十三修正案中废除奴隶制或强制劳役的规定〔６０〕相抵触，难以成立；其二，中国劳工

与美国企业之间存在以前者的劳动力为对象的贸易，这一解读可以与其他的宪法规定相融

通，也基本符合中美两国对于大量华工移民美国的认知，比较合理。〔６１〕

事实上，在最高法院早期的部分移民案件中，“国会拒绝外国人入境的权力被认为源自

于管理与外国之贸易的权力。”〔６２〕最高法院在人头税系列案（ＨｅａｄＭｏｎｅｙＣａｓｅｓ）中指出：

“可以肯定地说，国会有权通过法律来管理移民，这是管理对外贸易的一部分，我们认为国

会据以行使此项权力的法律并不与宪法的任何一个部分相违背。”〔６３〕

综上所述，若以贸易条款为基础，再辅之以迁居、入境条款以及入籍条款，最高法院本来

可以充分地证成国会排华的权力。而遗憾的是，该法院并未依从这一进路，而是倾向于在默

示的宪法权力之中寻找答案。

２．默示的宪法权力

联邦政府特别是国会是否享有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享有默示的权力，这是美国宪法理论

和实践中的重要课题。早在建国初期，亚历山大·汉密尔顿（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Ｈａｍｉｌｔｏｎ）和托马

斯·杰弗逊（Ｔｈｏｍａｓ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对此就各执一词。而在麦卡洛克诉马里兰州案（ＭｃＣｕｌｌｏｃｈｖ．

Ｍａｒｙｌａｎｄ）中，马歇尔首席大法官（Ｃ．Ｊ．Ｍａｒｓｈａｌｌ）秉持着强化联邦权力的立场，倾向于从广义

层面来解读国会的权力边界：“如果目的是合法的，如果它又是在宪法所规定的范围内，那

么，一切手段只要是适当的，只要是明显适合于这一目的，只要从未被禁止过，并且与宪法的

文字和精神相一致，就都是合乎宪法的。”〔６４〕基于这一理论以及宪法序言对立宪目的的宣

称———“确保国内治安”、“增进总体福利”，最高法院确实有可能将国会排华的权力作为一

种默示的权力加以证成。这也是该法院在多数排华案件中所选择的进路。但应当看到，这

一进路离开了宪法的明文规定，试图从宪法文本的字里行间解读出国会排斥外国人的权力，

其论证负担较重。而面对该进路中存在的逻辑悖论，法院意见并未予以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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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制宪者的意图———原旨解释的进路

当代美国的移民法教授斯蒂芬·利戈姆斯基（ＳｔｅｐｈｅｎＨ．Ｌｅｇｏｍｓｋｙ）曾提出不言自明理

论：制宪者之所以不曾将政府排斥外国移民的权力写入宪法，是因为他们认为该权力的必要

性显而易见，无需对这一权力专门加以规定。〔６５〕 最高法院在部分排华案件中主张，决定华

人的去留是宪法所授予国会的权力。可是，法院意见并未指明具体的宪法文本依据。有理

由推测，多数大法官或许就是不言自明理论的支持者。而在利戈姆斯基教授看来，该理论的

依据主要有二：其一，建国以前，“各殖民地的立法机关曾通过法律来阻止特定的移民群

体———通常是贫民、罪犯以及不受欢迎的教派成员。”〔６６〕其二则是国会于 １７９８年通过的《外

国人法》（Ａｃｔ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Ａｌｉｅｎｓ）。该法规定，对于可能危及美国和平与安全的外国人或有密

谋反对政府之嫌疑的外国人，总统有权命令将其递解出境。〔６７〕 不言自明理论希图通过制宪

以前各殖民地的立法与制宪以后国会的立法来推测制宪者的原初意图。除了上述两点以

外，如下事实或许也可以为该理论提供支持：考虑到本国的安全、秩序以及当时的国际形势，

制宪会议代表对于外国移民确实存在着担忧和警惕。〔６８〕 在制宪会议上，当论及国会两院议

员的任职资格时，有人提议要将非本生公民排除出去，有人则主张针对外国移民的入籍时间

设立门槛。而后一种意见最终成为了共识。〔６９〕

然而，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种原旨解释的进路依然较为牵强。其一，在制定时间和制定

者的构成方面，各殖民地的移民立法以及国会的《外国人法》都与宪法存在着差异，制宪前

后议员的主张并不必然就是制宪会议代表的观点。其二，在《宪法》第一条第八款所列举的

国会权力之中，对外贸易权、宣战权等多项权力都可以说是主权国家不言而喻的权力。既然

制宪者已将上述权力一一明示于《宪法》之中，也就不太可能故意让管理移民的权力遁于无

形了。窃以为，国会排斥移民的权力并非缺乏宪法依据，而是已经包含在明示的《宪法》条

款之内了。其三，多数制宪代表确实主张以入籍时间来限制非本生公民进入国会两院。〔７０〕

但整体而言，制宪会议的代表们对外国人移民美国是持欢迎态度的。就《美国制宪会议记

录》来看，代表们并没有明确谈及排斥外国人这一问题。〔７１〕

（２）宪法的权力配置———结构解释的进路

最高法院在柴禅平案中主张：“根据我们的宪法以及政府的结构，大量的地方事务由地

方政府来管理，在与外国及其臣民或公民的关系中，合众国是一个国家，其所享有的权力属

于独立的国家，该权力的行使是为了保证其完全的独立以及所有领土之内的安全。”〔７２〕结合

该案法院意见的其他部分，可以得出这样一条结构解释的进路：管理移民的权力对于一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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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不可或缺，属于主权性的权力，《宪法》并未将这项权力授予各州，也未将其交给联邦政

府的司法部门。主权性的权力仅存在于联邦政府的政治部门，其中，国会有权制定移民政

策，而行政机关则可以经国会的委托而执行上述政策。根据这一阐释，国会管理移民的权力

是主权性权力的一部分，而后者已经被概括性地赋予给联邦政府的政治部门了。

与原旨解释的进路相比，这一结构解释的进路或许更为合理，但是，它也存在两个不容

小觑的问题：第一，通过对国会权力条款的文义解释，国会排华的权力已然可得证成，从这个

意义上说，这一结构解释的进路就不免有舍近求远之嫌；第二，最高法院宣称宪法将主权性

的权力概括性地授予给了国会，这一点与有限政府的宪法理念始终存在隔阂，客观上可能造

成国家主权与分权制衡的割裂，使二者难以圆融于移民事务之中。下文还将细述。

３．宪法之外的权力？

１９３０年代，最高法院在合众国诉柯蒂斯 －莱特出口公司案（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ｖ．Ｃｕｒｔｉｓｓ

ＷｒｉｇｈｔＥｘｐｏｒｔＣｏｒｐ）中提出了更为极端的观点：“通过发现和占领而取得领土的权力……驱

逐不受欢迎的外国人的权力……签署国际条约而不在宪法意义上批准它们……无一由宪法

所确认，但它们在本质上与主权国家的地位不可分离。本院承认这些权力且……认为这一

结论的理据不在于宪法的条款，而在于国际法之中。”〔７３〕言下之意，国会排斥外国人的权力

既不是明示的宪法权力，也不是默示的宪法权力，该权力完全超然于宪法之外，故而不存在

所谓的宪法界限。

针对上述的柯蒂斯 －莱特理论（ＣｕｒｔｉｓｓＷｒｉｇｈｔＴｈｅｏｒｙ），路易斯·亨金（ＬｏｕｉｓＨｅｎｋｉｎ）教

授驳斥道：“宪法本身、制宪会议记录、联邦党人文集以及当时的辩论均未表明：新生的合众

国政府享有宪法之外的重要权力。”〔７４〕显然，柯蒂斯 －莱特理论选取了“去文本化”的宪法

解释路径，该理论企图在宪法之外为联邦政府寻求排斥移民的权力，但其无论是在国内法语

境中还是国际法语境中都难以自圆其说。在国内法层面，宪法是最高法，它的第十修正案明

确了有限政府的原则：“本宪法未授予合众国或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均由各州或人民保

留。”〔７５〕据此，联邦政府的权力并非漫无边际，而是局限于明示的或默示的宪法条文之内。

而在国际法层面，尽管排斥外国移民不失为国家主权的具体表现，但该权力的行使仍需要遵

循国际人权保障的规则，必须审慎。实际上，柯蒂斯 －莱特理论对于国际法是一种以本国利

益为中心的选择性适用：凡于我有利者则尽其所用，凡于我不利者则置若罔闻。

较之于柯蒂斯 －莱特理论，最高法院在一系列排华判例中的论证尚未离开宪法这一基

本场域。虽然法院意见对主权问题着墨颇多，却始终不曾否认：主权性的权力依然来源于宪

法。但遗憾的是，对于国会排华权力的宪法界限，多数大法官并未加以重视。

（二）国会排华权力的宪法界限

诚然，贸易条款等相关宪法条款可以作为国会排华权力的依据，而且，近现代国际法的

理论和实践也不否认国家拥有拒绝外国人入境、递解外国人出境的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

该权力是没有边界、横行无忌的“全权”。在一系列排华判例中，最高法院将国会排华的权力

与主权事项、政治问题紧紧勾连在一起。多数大法官不仅忽视了国会立法固有的禁区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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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政府权力之间的制衡，也罔顾了华人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以致未能对国会排华的宪法

界限进行合理的度量和把握。

１．立法权本身的禁区

“本宪法所授予之立法权，均属于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的合众国国会。”〔７６〕美国宪法

正文一开篇即将联邦的立法权专门授予给了国会。由此，国会可以在宪法所明示的职权范

围内制定联邦法律。但与此同时，《宪法》第一条第九款又为国会的立法权划定了几处禁

区，其中就包括“不得通过……溯及既往的法律”〔７７〕。作为英国普通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

“法不溯及既往”载入了美国宪法之中。根据这一规定，国会的立法必须有可预期性，遵循

信赖保护原则。而在柴禅平案中，《斯科特法》无疑踏入了宪法的这一禁区。此前，美国政

府签发的身份证明文件是合法华工再次进入美国的唯一书面凭证，而《斯科特法》第二节却

公然否定了所有身份证明文件的法律效力。由于这一溯及既往的规定，大约两万名持有身

份证明文件的华工被拒绝再次入境，其中有 ６００人正在返回美国的途中。〔７８〕 正如前文所

述，柴禅平的法律代理人曾依据宪法的禁止溯及既往条款对《斯科特法》的合宪性提出质

疑，而最高法院并没有予以理会。

２．缔约权与司法权的制约

“如果说，在与加利福尼亚州及该州各城市当局的抗争中，华人是１９世纪晚期平等观念

的获益者，那么，在就一系列排华立法与联邦政府的抗争中，他们则是国家主权这一传统观

念的受害人。”〔７９〕在一系列排华判例中，最高法院一再声称：通过立法来排斥华人是美国作

为独立国家所必需的主权性权力，该权力已由宪法授予给国会行使。〔８０〕 初略观之，国会独

享这一主权性的权力似乎并不为过，因为该权力涉及到美国的对外关系和对内政策，应当由

民意代表机关行使。然而，若从人民主权这一美国基本的制宪理念来考量，上述论证在逻辑

上却并非无懈可击。一方面，所谓国会的立法是全体公民意志的体现不过是一种“多数决”

意义上的拟制。且不论所有公民的意志能否完全、真实地传达给国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公民之间及议员之间的意见往往是冲突和对立的。１８８２年，当国会两院就《排华法》的通过

分别进行表决时，议员们的投票呈现出明显的党派差异和地域差异：民主党议员较之于共和

党议员、西部议员较之于东部议员更加主张排华。众议院以 １６７票对 ６６票（５９人弃权）通

过了《排华法》〔８１〕；而参议院则以３２票对１５票（２９人弃权）通过了该法。〔８２〕 显然，反对排华

的议员以及保持中立的议员均占有相当的比重，并非寥寥无几。另一方面，从根本上说，所

有的国家权力，包括各州的权力以及联邦政府的三权都内在于人民主权之中，国会仅仅是代

行人民主权的国家机构之一部分。诚然，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民选代议机关，它拥有最为直接

和广泛的民意代表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情形下，国会对于任何主权事项都能作出

不可变更的政治决断。必须看到，联邦政府其他分支的设置及其对国会的制衡已然存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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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Ｓ．Ｃｏｎｓｔ．ａｒｔ．Ｉ，§９，ｃｌ．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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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谓之“宪法的授权”，仅仅是最高法院的论断，宪法文本并没有明示这一授权。

１３Ｃｏｎｇ．Ｒｅｃ．Ｈ２２２７，Ｈ２２２７（１８８２）．
１３Ｃｏｎｇ．Ｒｅｃ．Ｓ３４１２，Ｓ３４１２（１８８２）．



宪法的原则和文本之中，而这些原则和文本长久以来一直为全体美国公民所信奉。一言以

蔽之，在美国宪法的语境下，无论是国家的主权还是政府的分权都来源作为主权者的全体公

民。在对外关系中，联邦政府可以也有必要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决策，但没有理由认为，国会

就应当垄断所有的决策权。

（１）双边条约对排华立法的拘束

法律和条约的关系是一系列排华判例无法回避的问题。在柴禅平案和冯越亭案中，最

高法院并不避讳排华立法与双边条约之间的冲突。但多数大法官声称：后来的国会立法在

效力上可以优先于先前的双边条约。在前一个案件中，法院意见认为：“如果条约要通过自

身的强制力得以实施，且涉及到国会权力范围内的事项，它可能被认为仅仅与立法机关的法

律相等同，可以由国会随意地废除或修改。无论是哪种情形，主权者的最后表态才是决定性

的。”〔８３〕而在后一个案件中，法院意见主张：“根据宪法的授权，国会就任何其他问题通过的

法律规定如果清楚而明确，法院必须予以支持，即使该规定与已缔结条约的明文规定相冲

突。”〔８４〕综上，面对条约与法律的冲突，最高法院所奉行的是国际法、国内法平行说，它否认

与中国缔结的条约具有高于本国联邦法律的效力。双边条约仅被最高法院视为一种特殊的

法律，因此，依据后法优于前法的法律冲突适用规则，先前的双边条约无法约束后来的国会

立法。不仅如此，在该法院看来，中美两国间的双边条约还需要通过美国国会的立法进行

“转化”方才能够适用。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两个案件当中，为证明先前的条约不能拘束

后来的立法，最高法院援引了宪法中的至上条款：“本宪法，依照本宪法制定的合众国法律

及经合众国授权已经缔结或将来缔结之条约均为本国的最高法”〔８５〕。该法院据此得出的结

论是：“根据宪法，依据宪法制定之法律以及经合众国授权而缔结之条约均被宣布为本国之

最高法，二者之间不存在最高的权威。”〔８６〕

法律与条约的冲突实质上反映了立法权与缔约权的博弈，根据宪法第一条第一款和第

七款，除了受总统行政否决的有限制约〔８７〕以外，前者由国会独享；根据宪法第二条第二款，

后者由总统与参议院分享。那么，在一系列排华判例中，前者是否应受到后者的拘束呢？窃

以为如此。最高法院对于至上条款的解释存在很大的漏洞，它对“均为最高法”进行了片面

的解读，忽视了法律和条约本身各自不同的性质。实际上，仅仅依据该条款的文义都不难驳

倒最高法院的解释。该条款中“最高法”的英文原文是单数形态的“ｔｈｅｓｕｐｒｅｍｅｌａｗ”而非复

数形态的“ｔｈｅｓｕｐｒｅｍｅｌａｗｓ”，因此，至上条款应当是将宪法、法律以及条约作为一个整体加

以对待的。“均为最高法”一语所界定的并非三者之间的关系，而是该三者与其他法规范、

特别是州法之间的关系。若果真要据此认为：法律和条约在效力上并无高下之分，故而后来

的立法可以推翻先前的条约，那么，是否也应当承认：宪法与法律的效力同样不分伯仲，晚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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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９Ｕ．Ｓ．６９８，７２０（１８９２）．
Ｕ．Ｓ．Ｃｏｎｓｔ．ａｒｔ．ＶＩ，§２．
１３０Ｕ．Ｓ．５８１，６００（１８８８）．
事实上，就在《排华法》通过以前，针对国会通过的《排华法案》（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Ｂｉｌｌ），切斯特·阿瑟总统（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ＣｈｅｓｔｅｒＡ．Ａｒｔｈｕｒ）曾行使过行政否决。阿瑟总统之所以否决这一法案，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法案
在２０年内禁止华工来美，期限过长，而且，法案针对华工设立登记制度和通行证制度，剥夺了华工可享受的“国民
待遇”，这些都与美中两国间的双边条约相悖；另一方面，法案的生效和实施会对美中之间的贸易造成不利影响。

ＳｅｅＶｅｔｏＭｅｓｓａｇｅｏｆ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ＣｈｅｓｔｅｒＡ．Ａｒｔｈｕｒ，１３Ｃｏｎｇ．Ｒｅｃ．２５５１，２５５１－２５５２（１８８２）．



生效的法律可以违反早已生效的宪法呢？事实上，“宪法”、“法律”和“条约”本身的语义就

已经基本上决定了三者之间的关系。“条约必须遵守原则”是国际法上的基本原则，其源起

于罗马法中“协议必须遵守”（ＰａｃｔａＳｕｎｔＳｅｒｖａｎｄａ）的准则。若两国已经生效的双边条约可
以公然被其中一国的国内法所变更或废止，那么国际法的权威性必然会受到影响，该国的国

际信誉也将大打折扣。

就法律与条约之间的效力关系而言，最高法院至今都没有完全放弃其在一系列排华判

例中的基本立场，该立场是“美国例外主义”（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这一意识形态在其国
际法践行上的重要反映，后来的学者已对此进行了反思和检讨。本文认为，若以宪法中法律

和条约的生效程序〔８８〕来判断二者在效力上的高下，后者至少不会低于前者。条约由总统来

缔结，当然需要他本人的认可才有生效的可能，而法律的生效则未必要得到总统的批准。另

外，若法律和条约均能得到总统的赞同，前者需要参众两院各半数以上的议员支持；后者则

需要出席之参议员中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支持，尽管条约不需要众议院的表决，但其在参议院

获得通过的难度要明显大于法律。可见，宪法为条约专门设置了严格的生效程序，因为其关

系到美国的对外关系和国家利益，一旦缔结生效就会对美国政府产生实质的拘束力，必须谨

慎从事、不能等闲视之。如果后来的法律可以将先前的条约随意变更，就很难解释宪法为何

要为条约的生效设定如此之高的门槛了。

（２）司法审查对排华立法的制约
就逻辑目标而言，最高法院的司法过程与国会的政治过程存在差别，前者偏重正义而后

者偏重利益。当然，这并不是说，最高法院可以完全超然于本国利益之外。作为美国联邦政

府的一部分，最高法院在涉及对外关系的案件中维护美国自身的独立、安全、秩序和发展，这

一点无可厚非。然而，作为不具有民主问责性的反多数机构，最高法院必须将国家利益与外

国人权利一同置于宪法规范中进行权衡。〔８９〕 因为“立法者和其他官员只是顺从他们选民的

指令，而将认真对待宪法的任务留给法院”〔９０〕。但是，在一系列排华判例中，最高法院轻易

地放弃了这一任务，很大程度上将排华视为纯粹的主权事项和政治问题，交由政治过程来决

断。正如该法院在冯越亭案中所宣称的：“本院必须注意避免对政治问题发表意见，这类问

题的最终决定权已由宪法委托给政府的其他部门。”〔９１〕

１８０３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Ｍａｒｂｕｒｙｖ．Ｍａｄｉｓｏｎ）确立了最高法院两项至关重要的权
力———审查法律和解释宪法的权力。行使这两项权力时，最高法院不仅需要依据宪法来厘

定其他政府机关的权力界限，也必须依据宪法来定位自身的权力边界。在这一过程当中，适

度的司法谦抑固然必要，但过分的司法妥协却会纵容其他政府权力的滥用。〔９２〕 在一系列排

华判例中，最高法院所阐发的“国会全权”原则即属于后面一种情况。

３．宪法权利的保障

国会的一系列排华立法与宪法的多项权利条款相抵牾。就华工的再次入境及居留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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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第一条和第二条对联邦立法权和行政权的规定，都体现了宪法文本对本国利益较为充分的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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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是联邦法院系统的最高审级，基于美国的司法体制，该法院的宪法解释对于整个司法体系都具有拘束力，

另外，受制于遵循先例原则（ｓｔａｒｅｄｉｃｉｓｉｓ），最高法院先前的宪法解释会对司法理论的革新造成一定的负担。而在司
法体系以外，除了可能性很小的修宪以外，其他任何政府机关均无法改变最高法院的司法理论。



言，最为重要的宪法条款莫过于第五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Ｄｕ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Ｃｌａｕｓｅ）和第十四

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Ｅｑｕ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Ｃｌａｕｓｅ）。当然，若只是从字面上进行狭义的理解，

前者仅保障华人的程序性权利，而后者所防御的对象是州权而非联邦权力，二者对于华工的

保障均存在局限。但是，如果依照最高法院当时既有的宪法解释和司法学说，上述两个条款

无疑可以为华人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一方面，早在美国内战前夕，最高法院就已经在德雷德·斯科特诉桑福德案（ＤｒｅｄＳｃｏｔｔ

ｖ．Ｓａｎｄｆｏｒｄ）中提出了实体性正当程序这一概念。〔９３〕 而显然，《斯科特法》不仅直接禁止了境

外的合法华工返回美国，还间接限制了境内的合法华工暂时离境，这无疑剥夺了华工在实体

性正当程序之下的自由和财产。〔９４〕 另一方面，在王温诉合众国案中，最高法院采用了“反向

合并”的宪法解释路径，“尽管从字面上看，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要求仅针对州行为”，

但该案的司法解释“使其同样针对联邦政府，将其作为第五修正案中正当程序的一个方

面。”〔９５〕换句话说，所谓的“平等法律保护”既可以针对各州，也可以指向联邦。由此推论，

因为国会的排华立法不仅将华人与本国公民相区别，还将华人与其他国家的移民相区分，所

以这些立法分类当然需要经受平等保护条款的检验。而令人叹惋的是，对于正当程序条款、

平等保护条款及其他宪法权利条款，最高法院在一系列排华判例中要么根本未予提及，要么

不做深究。针对华工的宪法权利诉求，多数大法官提出了下述理论加以应对。

（１）优待理论

为证成国会遣返合法华工的“全权”，优待理论在一系列排华判例中应运而生。该理论

的基本意涵如下：外国移民、特别是不能入籍或无意入籍的外国移民所享有的宪法权利是可

以酌情予以削减或取消的“优待”，宪法对外国移民和本国公民的保障存在性质上的差异。

在冯越亭案中，最高法院断定：“他们（华工）仍然是外国人，未曾设法入籍抑或依据移民法

无法入籍，因而，一旦确定他们的离开对于公共利益而言是必要或有利的，国会有权驱逐他

们出境，或令其离境、将其遣返。”〔９６〕依据这一法院意见，美国宪法对于外国移民和本国公民

似乎具有两张不同的面孔。中国移民俨然是暂时寄居在美国主人家中避难的不速之客，可

以随时予以驱逐。〔９７〕

国会的立法过程伴随着各方利益的博弈，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往往会打破利益之间

的平衡，从而改变国会对于特定移民群体的基本政策。每当国际关系紧张、国内矛盾激化之

时，移民群体往往会受到牵累。从这个意义上说，较之于法律，宪法对移民的保障更为可靠

而稳定。上述优待理论实际上架空了华人所应当享有的宪法保障，使他们受制于国会因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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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斯科特判决被公认为最高法院历史中声名狼藉的判决，但该判决确实开创了实体性正当程序之先河。该案的

法院意见认为：“财产权利与人身权利相结合，同样确立于宪法第五修正案的基础之上，该修正案规定：未经正当法

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当合众国公民不曾触犯国会的其他法律，仅仅因为他将自己的财产

带入合众国的一个特定准州，国会立法就剥夺他的自由或财产，这样的立法有损正当法律程序之名。”ＳｅｅＤｒｅｄＳｃｏｔｔ
ｖ．Ｓａｎｄｆｏｒｄ，６０Ｕ．Ｓ．（１９Ｈｏｗ．）３９３，４５０（１８５７）．
如前所述，根据《基瑞法》第四节和第六节的规定，在美国的华工若未依法持有居住证明文件，不仅将遭到遣返，还

将在未经陪审团审判的情形下被先行处以监禁及劳役。上述规定既违反了实体性正当程序，也违反了程序性正当

程序。但是，多数排华立法只涉及实体性正当程序问题。

ＫａｔｈｌｅｅｎＭ．Ｓｕｌｌｉｖａｎ＆ＧｅｒａｌｄＧｕｎｔｈｅｒ，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ＮｅｗＹｏｒｋ，ＮＹ：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ｐ．６０１．
１４９Ｕ．Ｓ．６９８，７２４（１８９２）．
在１９７６年的马修斯诉迪亚兹案（Ｍａｔｈｅｗｓｖ．Ｄｉａｚ）中，最高法院直接以“来客”（ｇｕｅｓｔｓ）来表述外国人的地位。Ｓｅｅ
Ｍａｔｈｅｗｓｖ．Ｄｉａｚ，４２６Ｕ．Ｓ．６７，８０（１９７６）．



而变的对内对外政策。在冯越亭案中，少数大法官的反对意见对这种优待理论提出了尖锐

的反驳，布鲁尔大法官诘问道：“据称……宪法中所称之‘生命、自由和财产’的保障是给予

他们的恩惠而非他们的权利。那么，诸如此类的保障又有何用处呢？”〔９８〕

除了现实的利益因素以外，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也为最高法院的优待理论提供了支持。

最高法院认为：“对于这片土地而言，他们（华人）仍然是外来者，他们与我们的人民分开居

住，遵循着他们本国的传统和习俗。他们似乎不可能与我们的人民同化，也不可能对他们的

生活习惯或模式作任何改变。”〔９９〕该法院片面地强调华人无法融于美国社会，却回避了白人

社会对于华人的隔离和排拒。在多数大法官看来，对于无法及时接受主流文化和价值的外

来移民，政府有权将他们“礼送出境”。事实上，这种带有种族意识的政治共同体观念在建

国者的言论中就曾不时有所体现。约翰·杰伊（ＪｏｈｎＪａｙ）有言曰：“我经常注意到，上帝乐

于把这个连成一片的国家赐予团结的人民———该人民是同一祖先的后裔，语言相同，宗教信

仰相同，隶属于政府的相同原则，风俗习惯非常相似”〔１００〕。

（２）递解出境并非惩罚

在冯越亭案等涉及遣返华人的案件中，最高法院之所以拒绝适用宪法权利条款，还有另

外一个理由：“递解出境的命令不是对犯罪的处罚”，“递解出境只不过是强制外籍公民回归

本国的手段而已”。华人“不曾在未经正当法律程序的情况下被剥夺生命、自由和财产，宪

法中的一系列条款———确保接受陪审团审判之权利，禁止无理搜查与剥夺、残酷与非寻常的

刑罚———无从适用。”〔１０１〕显然，法院意见试图否认排华立法对于华工权利的侵害。

这一论点显然站不住脚，居留地点的强制性变更本身就是对华人自由的极大限制，更遑

论与之相关的诸多利益的损失。同样是在冯越亭案中，布鲁尔大法官的反对意见指出：“递

解出境是一种惩罚。它首先涉及到拘捕，这是对自由的剥夺，其次，它意味着被迫离开家庭、

家族、事业、财产”，“往往还是最为严厉和残酷的惩罚。”〔１０２〕且不论递解出境究竟能否构成

美国法上的“惩罚”，该政府行为对于合法华工的宪法权利必然造成巨大的现实损害。而仅

凭这一点，国会遣返华人的立法就应当受到合宪性的审查。所谓“递解出境并非惩罚”，只

是最高法院借以回避审查国会立法的开脱之词。

（３）宪法边界理论

“宪法没有超领土的效力，那些尚未合法进入我们领土的人不能依据其规定主张任何

保护。全国性政府可以全面管理涉及外国的所有事项，可以说，它有权在我们的国界上构建

长城，绝对禁止外国人进入。”〔１０３〕宪法边界理论由冯越亭案的反对意见所提出。少数大法官

认为：美国宪法对于华人的保护存在着边界，这一边界即美国的国界。处于美国境外的华人

无法基于属人管辖或属地管辖而要求美国宪法的保障。

不得不承认，这一理论确实独辟蹊径，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依据该理论，国会拒绝外国

人入境的权力不存在宪法上的障碍，因为宪法的效力不能及于国境以外的外国人。该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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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理性在于：许多外国人、特别是那些未曾到过美国的外国人在美国一般没有工作、福利、

财产和住房，他们在美国没有现实的利益可言，因此拒绝其入境也就算不上是对其宪法权利

的侵犯了。〔１０４〕 尽管如此，该理论依然难以适用于美国排华的具体语境之中。在柴禅平案等

排华案件中，作为当事人的华工均非第一次赴美，他们都曾在美国合法地长期定居，与该国

存在密切的联系。因此，拒绝其再次入境无疑会对他们的现实利益构成巨大的损害，他们无

法再见到在美国的亲友、继续在美国的事业以及有效管理在美国的财产。从这个意义上说，

在侵权结果上，拒绝合法华工再次入境与将其递解出境其实并无二致。〔１０５〕 最高法院只是片

面地强调：要求再次入境的合法华工处于美国宪法的“边界”之外，却没有顾忌这一群体的

现实利益仍处于这一“边界”之内。由于这些现实利益的存在，美国宪法就不应当只是保障

那些身在美国国境以内的外国人。

排华时代结束以后，某些大法官试图限制宪法边界理论的适用范围，认为它只应针对首

次赴美的外国人。譬如，在 １９４５年的布里奇斯诉威克森案（Ｂｒｉｄｇｅｓｖ．Ｗｉｘｏｎ）中，墨菲大法

官（Ｊ．Ｍｕｒｐｈｙ）的协同意见就主张：“对于试图第一次从这些海岸入境的外国人而言，宪法不

具有救济的效力。然而，一旦外国人合法地入境并在我国定居，宪法就将保障他们被赋予的

权利，就像保障我国境内所有人的权利一样。”〔１０６〕然而，这一见解并非总是能够支配最高法

院的司法哲学。

五　结语：最高法院对种族歧视的沉默

在“国会全权”原则这一司法学说的发展谱系中，一系列排华判例并非终点，而仅仅是

一个开端。从 １８８０年代到 １９４０年代，一系列排斥华人移民的国会立法陆续得以通过。

１８９８年，美国兼并夏威夷之后，国会两院迅速通过联合决议以禁止夏威夷的华人进入美国

本土，不仅如此，该决议还同时禁止华人向夏威夷移民。〔１０７〕 此后，美国国会又于 １９１７年和

１９２４年通过了两部移民法，前者不仅禁止中国移民入境，也禁止来自亚洲大部分地区以及

太平洋岛屿上的移民入境；〔１０８〕后者则规定：美国境内包括华人在内的亚洲人不得入籍、不得

拥有土地、也不得与白人通婚。〔１０９〕 对于上述明显带有歧视性的移民立法，最高法院在个案

中却总是保持沉默。〔１１０〕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系列排华判例已经成为了最高法院在移民案件中“超级先例”（ｓｕ

ｐｅｒ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ｓ）或“准超级先例”（ｓｅｍｉｓｕｐｅｒ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ｓ）〔１１１〕。尽管国会早在２０世纪四、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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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外国人当然可以依据实体性正当程序而主张旅行的自由，但这一点难以对涉及本国利益之国会立法的合宪性

构成挑战。在司法实践中，美国法院通常拒绝使用正当程序条款为尚在美国境外的外国人提供宪法保障。

根据近代国际法的理论和实践，国家没有义务允许外国人进入其领土，然而，一旦该国允许外国人入境，则必须以

文明的方式对待他们。当代国际法学者以此原则为基础，进一步提出：若外国人曾进入内国并与该国建立了较为

密切的联系，如在该国有近亲属或者房产，内国政府就不得随意拒绝其再次入境。

Ｂｒｉｄｇｅｓｖ．Ｗｉｘｏｎ，３２６Ｕ．Ｓ．１３５，１６１（１９４５）．
ＳｅｅＪｏｉｎｔ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Ｊｕｌ．７，１８９８，Ｎｏ．５５，３０Ｓｔａｔ．７５０．
Ａｌｓｏｋｎｏｗｎａｓ“ｔｈｅＡｓｉａｔｉｃＢａｒｒｅｄＺｏｎｅＡｃｔ”，ｓｅｅＡｃｔｏｆＦｅｂ．５，１９１７，ｃｈ．２９，３９Ｓｔａｔ．８７４．
ＳｅｅＡｃｔｏｆＭａｙ２６，１９２４，ｃｈ．１９０，４３Ｓｔａｔ．１５３．
截止２００８年，最高法院未曾推翻任何一项禁止某类外国人入境的联邦法律。ＳｅｅＤａｖｉｄＳ．Ｔａｎｅｎｈａｕｓｅｄ．ｉｎｃｈｉｅｆ，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ｏｆｔｈｅ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Ｖｏｌｕｍｅ３），ＦａｒｍｉｎｇｔｏｎＨｉｌｌｓ，ＭＩ：Ｇａｌｅ，２００８，ｐ．４２９．
这两个概念由劳伦斯·却伯（ＬａｕｒｅｎｃｅＨ．Ｔｒｉｂｅ）教授所提出，意指最高法院判决中那些影响深远、难以变更的先例。
但它们并非总是在正面意义上使用的。ＳｅｅＬａｕｒｅｎｃｅＨ．Ｔｒｉｂｅ，Ｔｈｅ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ｐｐ．１９－２０．



代就自行废止了排华立法，尽管两院近两年来已分别就排华立法象征性地〔１１２〕表示“遗憾”，

但一系列排华判例给移民权利保障所带来的阴影并未消散，肇始于排华时期的“国会全权”

原则依然支配着司法领域。基于这一原则，最高法院在移民事务上往往服膺于联邦政治部

门尤其是国会的决断。正因为如此，２０世纪初期的东欧移民、２０世纪上半叶的亚洲移民以

及今天的拉美移民都在不同程度上重复着中国移民的故事，他们受制于国会歧视性的移民

立法和政策，却难以得到宪法的充分保障。

事实上，在美国的法学理论界和法律实务界，对于该法院一贯秉持的谦抑立场，相关的

讨论与反思多年来从未间断，而今形成了比较一致的共识：“最高法院确有必要抛弃其在 １９

世纪的案件中所提出的陈词滥调，根据当代的宪法理论对排斥外国人的权力再作评估。”〔１１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Ｐｌｅｎａｒｙ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Ｐｏｗｅｒ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ｉｓａ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ｃｏｒｎｅｒｓｔｏｎｅｕｐｏｎ

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ｕｐｈｏｌｄ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ａｃ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ｉｓ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ｉｎｔｈｅｉｍｍｉｇｒａ

ｔｉｏ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ｉｎｔｈｅａｌｉｅｎｓ’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ｕｒｔｓａｒｅｕｓｕａｌｌｙｄ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ｔｏ

ｔｈｅｗｉｌｌｏｆ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ａｎｄｏｆｔｅｎｄｏｎ’ｔｈａｖ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ｏｆｒｅｌａｔｅｄｃｏｎｇｒｅｓ

ｓｉｏｎａｌａｃｔ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ｂｙｔｈｅ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ｉ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ａｃｔｓａｎｄｅｎｄｕｒｉｎｇｔｉｌｌｔｈｅｓｅ

ｄａｙｓ，ｔｈｅＰｌｅｎａｒｙ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Ｐｏｗｅｒ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ｃａｕｓｅｓｉｎｓｏｍｅｓｅｎｓｅ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ｉｅｎ’ｓ

ｒｉｇｈｔｓｔｏｂｅａｄｅｓｅｒｔｅｄａｒｅａ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Ｔｈｅ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ｉｓ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ｉｎ

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ｉｓｏｆ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ｃａｓｅｓ，ｔｈｅ

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ｐｏｗｅｒ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Ｗｏｒｓｅｓｔｉｌｌ，ｔｈｅＣｏｕｒｔｉｇｎｏｒｅｄｔｈ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ｏｆ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ｃｌｅａｒｌｙｓｅｔｓ

ｆｏｒｂｉｄｄｅｎａｒｅａｓｆｏｒ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ｙｍａｋｉｎｇ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ｐｏｗｅｒｃｏｕｌｄｃｈｅｃｋｔｈｅｌｅｇｉｓｌａ

ｔｉｖｅｐｏｗｅｒ；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ｉｅｎｓ’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ｒｉｇｈｔｓｉｓｓｕｐｐｏｓｅｄｔｏａｔｔｒａｃｔ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ｗｈｅｎＣｏｎ

ｇｒｅｓｓ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ｉｔｓｐｏｗｅｒ．

（责任编辑：支振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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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众两院的致歉案均为单院决议案（ｓｉｍｐｌｅ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不具备实际的法律效力，而且二者的免责声明表示：致歉案
不能成为向合众国要求金钱赔偿或衡平法之救济的依据。Ｓｅｅ：Ｓ．Ｒｅｓ．２０１，１１２ｔｈＣｏｎｇ．；Ｈ．Ｒｅｓ．６８３，１１２ｔｈＣｏｎｇ．．
ＲｉｃｈａｒｄＦ．Ｈａｈｎ，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ｍｉｔｓｏｎ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ｔｏＥｘｃｌｕｄｅＡｌｉｅｎｓ，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８２，１９８２，ｐ．９９７．


